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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林地分类是基于一定目的，按特定标准，对林地进行不同详细程

度的概括、归并或细分，区分出性质不同、各具特色类型的过程。科

学、合理地进行林地分类，对于森林资源调查、统计和监测、掌握林

地资源组成及其动态变化，评价林地质量、进行林地林权管理、编制

或修订森林经营方案、开展森林经营管理和制定林业发展规划以及实

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和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意义。 

    现行林地分类行业标准（LY/T 1812-2009）于 2009 年颁布实施，

在森林资源调查监测、经营管理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随着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的深化，生态文明建设对林业发展的新要求，以及森林

资源调查监测、经营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所面临的新形势，现行林地分

类系统已难以适应当前林业的实际需求。 

为适应当前森林资源经营管理的形势，优化完善林业分类系统和

标准指标，更好地为监测林地资源动态变化、评价林地质量、进行林

地林权管理、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和林业发展规划以及实行森林资源资

产化管理和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服务，原国家林业局科技司于

2017 年下达了修订《林地分类》行业标准的工作任务（2017—LY-006）。 

    二、编制过程 

    “林地分类”标准编制过程大体经过初稿阶段、征求意见稿阶段、

送审稿、报批稿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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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稿阶段 （2017 年 6 月—2017 年 12 月） 

    2017 年 6 月国家林业局下达《林地分类》行业标准修订项目。项

目承担单位制定项目计划，编制工作技术方案，收集资料，开展外业

调研工作。 

    根据所收集的资料和外业调研情况，同时参考《国家森林资源连

续清查技术规定》（2014 年）、《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规

划设计调查技术规定》（2016 年）中的林地分类系统，编写“林地分

类”标准初稿，于 2017 年 12 月完成了“林地分类”行业标准修订稿初

稿。 

（二）征求意见稿阶段（2018 年 1 月—2018 年 10 月） 

《林地分类》修订稿初稿完成后，征求了部分省的调查规划设计

管理部门、（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林业）大学、（林业）

科学研究等单位、机构的规划设计调查专家意见，结合国家森林资源

连续清查、东北内蒙古重点国有林区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中林地分

类情况，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三）送审稿阶段（2018 年 10 月—2019 年 6 月）  

2018 年 10 月 23 日，本标准征求全国森林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体委员意见。至 2018 年 11 月 23 日，共收到反馈意见 69 条。在对

反馈意见逐条讨论、研究、反复斟酌，并经多次小范围征求意见的基

础上，对“林分分类”的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形成了送审

稿。 

（四）报批稿 

2019 年 6 月 10 日，全国森林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 2019 年度

年会上对“林地分类”（送审稿）进行了审查，提出了修改意见。编

写组根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全面修改，形成了报批

稿。 

（五）反馈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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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到的 69 条反馈意见共采纳 38 条、部分采纳 5 条，合计 43

条，占意见总量的 62.3%；不采纳 29 条占 37.7%。不采纳的原因主要

包括不适应森林经营管理、与林地分类原则不符等。详见附件：《林

地分类》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三、《标准》编制工作思路 

 （一）编制思路 

以《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为依据，贯彻落实

林地、森林资源调查监测和规划设计、森林资源经营等方面的制度精

神，坚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结合的基本原则，综合各种林地分类的优

点，达到统一、规范林地分类的目标，更好地为森林资源调查监测、

规划设计，以及经营管理服务。 

    （二）编制原则 

    1.贯彻《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关于林地分类

精神的原则； 

    2.体现林地林权管理、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制度对林地分类要求的原则； 

    3.便于林地调查、统计和动态管理的原则； 

    4.以林地覆盖类型分类为主、林地规划利用分类为辅的原则； 

    5.尽量与已有林地分类兼顾、衔接的原则； 

    6.坚持可操作性的原则。 

    四、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一）林地分类系统 

    在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中，林地分为乔木林地、竹林地、红树林

地、森林沼泽、灌木林地、灌丛沼泽和其他林地。其中，其他林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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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苗圃地等。根据新颁布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林地包括郁闭度 0.2 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

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

地等。结合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森林法》中的林地划分类型，本

标准将林地分为乔木林地、竹林地、红树林地、森林沼泽、灌木林地、

灌丛沼泽、疏林地、未成林造林地、迹地、苗圃地等十个一级地类。

在此基础上，为便于林业生产和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将灌木林地、未

成林造林地、迹地三个一级地类划分为七个二级地类。 

    （二）地类变化情况 

根据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

法》的林地划分类型，删除了有林地、无立木林地、宜林地、辅助生

产林地；增加了迹地、森林沼泽、灌丛沼泽三个一级地类；将原有林

地下的二级地类乔木林地、竹林地、红树林地调整为一级地类；将采

伐迹地、火烧迹地作为迹地的二级地类，同时根据林业生产警用实践，

增加了其他迹地。 

    （三）关于灌木林地 

根据新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十三条（一）

款）精神，保留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地，作为灌木林地的二级地类，

并由此增加了一般灌木林地这一二级地类。 

（四）关于未成林造林地 

    目前我国造林方法有人工造林（植苗、分殖、插干等）、飞播造

林（飞机播种）和封山（沙）育林三种，随着天然林资源保护的深入，

以及 “自然修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这一生态建设基本原则的落

实，封山育林的比重将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体现封山（沙）育林工

程建设成效，现行林地分类标准延续了 2009 年版的规定，将未成林

造林地按造林方式分为人工造林未成林地（包括人工造林方式和飞播

造林方式）和封育未成林地（封山（沙）育林方式）。   



 5 

 

   

五、预期效益 

科学、合理的林地分类，将有利于制定有针对性的森林经营措施

和管理措施，有利于林地保护与利用，有利于森林经营集约度的增强，

有利于林地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经营管理成效的提高。 

科学、合理的林地分类，便于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人员对林地的调

查、统计、监测，提高林地调查监测成效。 

总之，科学、合理的林地分类，对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森林资

源经营管理、森林可持续经营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六、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在国际上，有相似的林地分类标准，但没有本标准细致、成体系。

本标准，特别是乔木林、灌木林的分类，也参考了国际上的经验，结

合我国林业发展、林地资源和经营管理经验的实际确定。 

七、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关系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

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的衔接，没有交叉重复，内容和技术要求也

没有冲突。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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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为有利于本标准的贯彻实施，促进林地分类标准的有效实施和后

续工程建设标准化和规范化，提出以下建议： 

（一）通过组织举办专门的培训班，有针对性地培训标准使用人

员，提高标准使用效果。 

（二）通过标准的实施，及时总结经验，全面完善标准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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